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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 
新北市（淡水河以

北） 
12.49 12.68 12.06 11.91 11.63 10.74 11.20

全區漏水率 18.90 18.53 18.25 18.04 17.60 16.63 16.95

※註：1.資料來源，台水公司提供，各年度目標值係依據「降低漏水率計畫（102 至 111 年）」訂

定；104 年度實際值係截至 12 月底止實際數，105 年度目標值係預估數。 

嚴以律人寬以待己的節水計畫 

◆自來水法第九十五條之一修正為：法人、團體、個人於國內銷售或裝設使用中央主管機關

指定之用水設備、衛生設備或其他設備之新產品，該產品應具省水標章。 

◆自來水法第九十八條之一修正為：違反第九十五條之一第一項規定，於國內銷售或裝設使

用未具省水標章之用水設備、衛生設備或其他設備之新產品，處新台幣四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

下罰鍰，並令其限期改善，得二次處罰。 

1.隨著全球暖化氣候日益多變難以揣測，台灣自前年下半至去年經歷十多年來罕見的乾旱，

為期長達半年，甚至有的地區民生用水受到三階段限水措施。政府推廣有節水標章之設備立意

良善，但是施行初期便以懲罰代替鼓勵，除了恐造成民眾反彈、讓人懷疑成效之外，更對政府

前後態度不一致感到不解。請問部長為什麼可以放任台水公司每年漏掉可以用石門水庫為單位

的水，卻用法令來強制人民要花費更高的成本來翻新設備進行節水？ 

2.節水產品相對一般用水設備除了多了技術，還多了各項檢測成本，檢測費用從 1,500 至

50,000 不等，這些成本必然會反映在價格上面，然而甚麼都漲就薪水沒有漲的時代，對於民眾

而言，更換節水設備的成本可能遠高於省下來的水費，不知道幾年才能夠回本，甚至在回本之

前產品就壞了。在沒有誘因的狀況之下恐怕造成民眾能拖就拖的心理，請問部長除了罰鍰之外

，有甚麼其他配套措施可以提升節水產品的普及率？ 

主席：書面質詢與未及答復部分，請相關單位於 1 周內以書面答復，並副知本會。委員質詢中要求

提供之資料請提供本會全體委員。 

自來水法修正案詢答結束，現在進行廣泛討論。 

廣泛討論無人登記發言，現在進行逐條討論，之後再進行協商。 

宣讀臨時提案及自來水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。 

臨時提案部分： 

1、 

查自今（105）年 1 月起，公用事業（自來水、電、瓦斯、電信等）開始開立發票，惟因採無

實體之電子發票，買受人（實際用戶）須待收到繳費憑證所提供之變動性載具流水號，以該載

具流水號查詢各公用事業電子發票平台，始得於每期統一發票開獎三日後確認有無中獎。 

即令用戶無須查詢有無中獎也能獲中獎通知，但因目前全國所有自來水、電、瓦斯之公用事

業機構雖採以郵寄通知用戶中獎，卻並不寄送中獎發票之證明，故用戶仍須於每期統一發票開

獎次月六日後，至超商以該期之變動性載具流水號輸入相關設備，始能列印中獎電子發票證明

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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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因公用事業每期繳費通知單或以繳費憑證之載具流水號碼（長達 23 或 30 碼數字或字母組

合）皆不相同，若需大平台提供自動兌領獎服務，則須用戶每期進行歸戶設定，必將令多數用

戶捨棄歸戶，採前述查詢或待接到中獎通知後列印證明之方式兌獎。 

惟全國仍有龐大之水、電、瓦斯用戶，其通知單登載之戶名非實際用戶，將造成兌領獎、申

報營業稅、獎金課稅等衍生問題，爰要求經濟部應於一周內令所屬或所管之公用事業機構，持

續加強對用戶宣導更名或過戶事宜，並協調財政部於一個月內，令水、電、瓦斯等公用事業機

構，於中獎通知方式增加簡訊或電子郵件通知，且於提供中獎電子發票證明聯階段，改採列印

後寄送予實際用戶之方式，以服務全國用戶、降低繁瑣程序以減民怨。 

提案人：管碧玲  蘇治芬  蘇震清  王惠美 

2、 

查經濟部所設「經新聞」網頁及經濟部臉書，曾於去年兩度刊登專文，批評德國能源政策，

遭德國經濟及能源部次長公開駁斥。本案不僅有害臺灣國家形象，並損及臺、德兩國邦誼，立

法院第八屆第八會期（104 年 12 月 18 日）曾就本案要求經濟部立即更正錯誤，並於一個月內向

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提出專案檢討報告，然，經濟部雖已在今年 1 月 19 日函送檢討報告，但迄今

未依立法院決議，以相當版面在「經新聞」網頁及臉書更正錯誤，實應予以譴貴。爰要求經濟

部於一週內更正「經新聞」相關錯誤，並於兩週內向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。是否有

當？敬請公決。 

提案人：蘇治芬  陳明文  管碧玲  王惠美 

3、 

我國各地許多新開墾之良田因法令限制之因素，無法納入農田水利會的灌排系統，以進行相

關的農水路建設與維護管理，目前已達 54 萬公頃。依規定，灌區外的農田水利之建設工作，地

方的部分歸縣市政府管轄，中央部分則交由經濟部水利署主管。然而，許多農田位處於三不管

地帶，其水門、水路年久失修，已阻礙地方農業之發展。經查，花東農地面積計 10 萬 9,000 多

公頃，其中水利會灌區 2 萬 7,000 公頃，灌區外為 8 萬 2,000 公頃。爰此，建請經濟部水利署會

同農委會農水處，調查灌區外 8 萬 2,000 公頃之農田的水利設施狀況與需求，待調查工作完成後

，立即研擬「花東地區灌區外灌排系統修繕計畫」，並主動向花東基金進行提案，著手推動。

是否有當，敬請指教！ 

說明： 

1.請於三週內完成調查之工作。完成調查後一個月內提出「花東地區灌區外灌排系統修繕計

畫」，計畫中須包含推動之時程表。 

2.請水利署與農水處設置本案專責聯絡人，並立即將名單遞交經濟委員會。 

提案人：蕭美琴  蘇治芬  邱志偉  管碧玲  王惠美 

4、 

本院委員蕭美琴等 5 人，鑑於花蓮地區溫泉產業正在起步發展中，且因地處偏遠及交通不便

，導致來客數稀少，與西部或其他知名溫泉區相較之下，東部地區的溫泉產業是相對弱勢需要


